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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

有关规定，对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我们本次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必要性、价格的公允性、程序的合规性以及存在

的风险性进行了分析后认为： 

1、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36.83亿元人民币财务资助额度，具体包

括：公司向参股子公司北京悦恒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18.5 亿元人民币的财务资

助、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粮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其股东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提供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控股子公司上海加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

其股东上海万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2.28亿元人民币财务资助、公司向与

关联方共同投资的控股子公司成都悦城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1.05亿元人民币财

务资助。 

2、本次公司向控股及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保证在建项目的融资需

求，实现项目顺利运营。公司能够对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进行控制或共同控制，随

时了解其财务状况和运营风险并及时采取措施；在向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控股子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时，其余关联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等比例财务资助；本次控股子公司

向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保证项目建设及运营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项目公司

按股权等比例向其双方提供的借款，有助于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

财务资助行为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3、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

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本次财务资助利率的是基于当前房地产行业融资

环境与公司实际情况而确定，本次提供财务资助额度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本次提供财务

资助事项的内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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